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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07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８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在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和平支行”）的两笔合计贰亿玖仟

肆百万元人民币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蜡化公司与建行和平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２ＨＰＬＤ０５１

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玖

佰万元整，期限贰年整。 该笔借款将用于日常生产经营周转。 该笔借款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蜡化公司与建行和平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２ＨＰＬＤ０５３

号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期限贰

年整。 该笔借款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建行和平支行签署了总额为人民币肆亿元整，合同编号

为

２０１１ＨＰＺＧＥ００１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蜡化公司在此额度内的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保证期间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本次为蜡化公司的两笔合计贰亿玖仟肆佰万元整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在

公司与建行和平支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的额度及保证

期间内。

上述两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

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０

相关内容）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该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注册资本：

１

，

８２１

，

３０８

，

０００

元

３

、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

８８８

号

４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

工；进出口业务

５

、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６

、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７

、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６１

，

１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４７

，

３５２

万元，

流动负债

２８４

，

５１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３

，

８３０

万元，营业收入

８１３

，

１７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８

，

２７１

万元，净利润

６

，

０７６

万元。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总额

５７６

，

１４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６４

，

７９２

万元，流

动负债

２８９

，

９５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１

，

３５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２

，

０７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２

，

９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２

，

９６３

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建行和平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具体内容（合同编号：

２１９０５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８０５

）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和平支行（乙方）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执行。

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条 保证范围

一、本保证的担保范围为：

１

、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整的本金余额；

第二条 保证方式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三条 保证期间

一、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

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合同项下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石

蜡化工有限公司总额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蜡化公

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在

３００

，

０００

万元的额度内，根据深交所《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３３

，

０７３

万元，加上本次为蜡

化公司两笔共计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５７

，

４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蜡化公司还款

５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相应解除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责任

１３３０７３＋

２９４００－５０００＝１５７４７３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８．８７％

。 公司的对外

担保事项均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所做的担保， 不存在逾期担保，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其他

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１ＨＰＺＧＥ００１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

编号：

２０１２ＨＰＬＤ０５１

、

２０１２ＨＰＬＤ０５３

）。

２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

ＳＴ

东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了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东盛大厦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斌。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７７

，

４３７

，

８４４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２４３

，

８０８

，

４３８

股的

３１．７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同意股份为

７７

，

４３７

，

８４４

股，占参

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为

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０

股。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分红行为，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

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中国证监会青海监

管局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青证监发字

［

２０１２

］

１３６

号号）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东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分红管理制度》。

本制度同日详细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股份为

７７

，

４３７

，

８４４

股，占参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为

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０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

青海证监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

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需要，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回报股东的

意识，健全完善分红政策，公司现对原《公司章程》第

７７

条、

１５７

条、

１５８

条进行了

修订。

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同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同意股份为

７７

，

４３７

，

８４４

股，占参

加会议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为

０

股；弃权股份为

０

股。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青海

证监局关于青海上市公司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管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

本制度同日详细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大会已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冯玫律师、张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９

、

２０００３９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Ｂ

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３３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香港 《大公报》（公告编号：［

ＣＩＭＣ

］

２０１２

—

０２６

）。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５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八号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５．

召集人：董事会

６．

主持人：董事麦伯良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

２８９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４８１

，

７７７

，

９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６％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１５８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４５５

，

２５９

，

７９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６６％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１３１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

２６

，

５１８

，

１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Ａ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１１４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６０

，

７５０

，

８０２

股，占公司

Ａ

股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７．４０％

。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４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４３６

，

０２５

，

１３８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５．３９％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１１０

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

２４

，

７２５

，

６６４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０１％

。

３．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Ｂ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１７５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０２１

，

０２７

，

１７１

股，占公司

Ｂ

股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３８％

。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１５４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０１９

，

２３４

，

６６０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２５％

；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

２１

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７９２

，

５１１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以普通决议通过了

本项议案。

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１，４８１，７７７，９７３ １，４６６，４４４，１７７ ９８．９７ ５，０７９，７３１ １０，２５４，０６５

与会

Ａ

股股东

４６０，７５０，８０２ ４５１，２６１，６７８ ９７．９４ １，３６８，３２３ ８，１２０，８０１

与会

Ｂ

股股东

１，０２１，０２７，１７１ １，０１５，１８２，４９９ ９９．４３ ３，７１１，４０８ ２，１３３，２６４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２．

律师姓名：祝迎彦、漆小川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领先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２．

召开地点：吉林省吉林市恒山西路

１０８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 陈义和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此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４

人， 所持公司股份为

１８

，

３０８

，

３７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９

，

２５０．５

万股的

１９．７９％

。

１．

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此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所持公司股份为

１６

，

２７６

，

０１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９

，

２５０．５

万股的

１７．５９％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此次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３

人， 所持公司股份为

２

，

０３２

，

３６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９

，

２５０．５

万股的

２．１９７％

。

３．

公司高管及律师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所有董事、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出席了此次会

议， 天津昭元律师事务所的蒲松、 赵国胜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

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注：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１．

审议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此项议案为

１８

，

３０８

，

３７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同意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

司股份的议案。

该议案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此项议案为

２

，

０３２

，

３６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昭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蒲松、赵国胜

３．

结论性意见：

１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２

）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参会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合法有效；

３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０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传闻简述

近期，有媒体刊登了有关江苏阳光的相关报道，针对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

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事项进行了阐述与质疑，称公司“打包出售早有预谋”

及“非关联方界定存疑”。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报道及传闻，经本公司自查，特做澄清如下：

（一）有相关报道称“我公司

３

月份决议由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同为控股子公司的江阴豪颐服饰有限公司， 合并案在

８

月

１４

日刚刚完成，

１６

日

公告将所持有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转让”是“打包出售早有预谋”，

公司特做说明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服饰”）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江阴

豪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颐服饰”）的议案》，因为阳光服饰和豪颐服饰

都是我公司旗下的主营生产服装的控股子公司， 并且我公司的对其的持股比

例都是

７５％

，其生产经营模式也相似，董事会当时通过此议案是为了整合服装

资源，精简管理班子，减少管理费用，并没有考虑到要将阳光服饰和豪颐服饰

的股权出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转让所持有江苏阳光服饰有限公司

７５％

股权的议

案》，主要是因为考虑到阳光服饰和豪颐服饰由于受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影

响而出现连续亏损，董事会为减少亏损而做出的决策。 并且，本次股权转让在

阳光服饰和豪颐服饰合并完成后一同转让或是在合并完成前分别转让， 对本

次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没有任何影响。

（二） 有关报道称 “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与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的

“非关联方界定存疑”公司特做说明如下：

经公司向本次阳光服饰的股权转让受让方江阴金润纺织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金润纺织”）问询，金润纺织作出如下回复：（

１

）金润纺织的股东为国润贸

易有限公司，占比

１００％

；国润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两个自然人宋彩霞和

ｐａｎｇ

ｎｉｎｇ

。（

２

）金润纺织、金润纺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宋彩霞

和

ｐａｎｇ ｎｉｎｇ

） 及上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阳光集团

的股份及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５％

以上股份，金润纺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宋彩霞和

ｐａｎｇ ｎｉｎｇ

）及上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

未在阳光集团和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

务。金润纺织与阳光集团及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３

）金润纺织、

金润纺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宋彩霞和

ｐａｎｇ ｎｉｎｇ

）及上

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金瑞织染的股份， 金润纺织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宋彩霞和

ｐａｎｇ ｎｉｎｇ

）及上述人员关

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未在金瑞织染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金

润纺织与金瑞织染无关联关系。

同时经公司自查，阳光集团、阳光股份、阳光集团及阳光股份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上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没有直接或间

接持有金润纺织和金瑞织染股份，阳光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及上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未在金润纺织和金瑞织染担任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阳光集团、阳光股份与金润纺织、金瑞织染无

任何关联关系。

三、必要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６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发出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星期一）。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

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王学海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为湖北

竹溪人福华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北竹溪人福华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

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武汉九珑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的股权， 湖北葛店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汉九珑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我

公司持有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０７％

的股权） 在湖北竹溪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三

年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为湖北竹溪人福

华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竹溪人福华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

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刊登日，公司尚未为其提供担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７８

，

６６０．００

万元；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北竹溪人福华驰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华驰”，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武汉九珑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的股权，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武汉九珑人

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我公司持有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８１．０７％

的股权） 在湖北竹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人民币

叁仟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竹溪人福华驰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主要从事药品的研究与开

发，医药中间体及化工产品、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和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３

，

７２４．１８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２３１．５４

万元，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７１２．２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１．０１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竹溪人福华驰在湖北竹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办理的人民币叁仟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三年的固定资产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竹溪人福华驰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 具备债务

偿还能力；我公司未有与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 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 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

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７８

，

６６０．００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２６５

，

０５５．５３

万元的

２９．６７７％

，无逾期对外

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竹溪人福华驰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３

、竹溪人福华驰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７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时正以现场会议与通讯方式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

议地点在公司办公大楼六楼会议室，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鲁小均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债券发行提供土地及建筑物反担保抵押的议案》

决定由保证担保的方式对本次公司债发行进行担保，担保方为瀚华担保有限公司，根据担保方要求

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通过抵押和二次抵押手续为其提供反担保，支付担保费用，授权公司董事长鲁小

均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保证担保拟作为公司增信措施之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用于反担保抵押期限自本次公司债券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发行之日起计算，至本次债券清偿之日止，如公司提前清偿主债权，

则抵押期限提前结束。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拟设定抵押担保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抵押物名称 面积

（

平方米

）

１

土地

８７０４９．８

２

建筑物

６１８５５．５１

表决结果：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要求，董事会已制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董事会议决议；

２

、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

＊ＳＴ

金顶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５４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乐山中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裁

定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顶公司”或“公司”）进行重整，

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的管理人（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公告）。

金顶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乐山市夹

江县峨眉山月花园饭店召开（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公告）。

目前，申请延期投票的三家银行债权人正在履行内部审批程序，管理人将

根据延期表决结果及时披露。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根据重整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管理人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